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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檢
視
公
民
社
會
的
觀
念

﹒
公
共
領
域
的
建
立

﹒
盼
告
別
無
奈
聯
盟

﹒
行
公
義
與
造
物
者
岡
行

主
持
人

佛
(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)

胡陳
東
升
(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主
任
)

主
談
人

林
孝
信
(
全
國
社
大
促
進
會
常
務
理
事
)

翟
海
源
(
中
研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)

蘇
盈
貴
(
立
法
委
員
)

一與
該
大



AAA 

陳
東
升

美
國
明
尼
蘇
達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台
灣
大
學

社
會
學
系
教
授
兼
系
主
任
。
曾
任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
系
副
教
授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都
市
社
會
學
、
組
織
社
會

學
、
科
技
與
民
主

o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積
體
網
路
》
、

《
金
權
城
市
|
|
地
方
派
系
、
財
團
與
台
北
都
會
發

展
的
社
會
學
分
析
》
。



林
孝
信

美
國
芝
加
哥
大
學
物
理
博
士
候
選
人
。
現
任
社
區
大

學
全
國
促
進
會
常
務
理
事
暨
南
部
辦
公
室
主
任

、

科

學
月
刊
創
辦
人

。

曾
任
台
灣
電
視
台
董
事

、

台
南
藝

術
學
院
音
像
紀
錄
所
兼
任
講
師
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政
治

經
濟
學
、

媒
體
批
判
與
分
析

。

代
表
著
作
有
〈
從
愛

因
斯
坦
反
戰
活
動
談
起
〉
、
〈
成
人
教
育
傳
統
中
的
知

識
解
放
〉
。



A 

星
海
源

美
國
印
第
安
那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研
院
社
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
、
台
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教
授
。

曾
任
澄
社
社
長
、

台
灣
社
會
學
社
理
事
長
。
專
業
領

域
為
社
會
學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宗
教
與
社
會
》

、

《
解
構
國
會
|
|
改
造
國
會
》
、

《
台
灣
宗
教
變
遷
的

社
會
政
治
分
析
》
。



蘇
盈
貴

中
興
大
學
法
律
系
畢
業
。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。
曾
任
行

政
院
新
聞
局
電
信
總
局
捷
運
法
律
顧
問
、
兒
童
保
護

會
報
主
委
、
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救
助
金
專
戶
委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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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、
王
山
執
秋
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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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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θ
陳
東
升

公
共
參
與.. 

落
實
人
民
主
權

公
民
社
會
包
括
不
同
的
面
向
，
比
較
重
要
的
是
公
共
討
論

嘲
的
建
立
及
創
立
具
有
公
共
性
的
公
民
團
體
。
公
民
社
會
是
國
家
與
市
場
機
制
之
外
的
第
三
個
部

門
，
公
民
社
會
當
然
會
與
國
家
與
市
場
重
疊
，
但
是
仍
然
保
有
其
自
主
性
，
對
於
國
家
和
市
場
體
系
運



作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加
以
監
督
、
制
衡
與
補
救

。

國
家
權
力
的
運
作
，
不
能
夠
壓
制
或
侵
犯
民
主
體
制
下

民
眾
的
基
本
權
利
，
這
是
民
主
理
論
學
者
所
關
心
的
課
題

。

因
此
透
過
國
家
體
制
中
司
法
與
行
政
部
門

間
的
制
衡
，
以
及
透
過
民
意
選
舉
來
制
衡
政
治
權
力
的
運
作
，
這
是
保
護
式
民
主
建
立
的
基
礎
，
公
民

參
與
與
公
民
社
會
被
賦
與
比
較
消
極
的
意
義

。

晚
近
，
美
國
政
治
學
者
可
E
S
B

指
出
，
公
民
透
過
集
會
結
社
積
極
的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，
對
於
政
府

組
織
運
作
效
能
的
提
升
，
以
及
民
主
制
度
良
好
的
運
作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
。

而
最
近
受
到
重
視
的
審
議
民

主
理
論
，
則
是
主
張
更
為
廣
泛
的
公
眾
參
與
及
公
共
討
論
，
這
是
落
實
人
民
主
權
的
原
則

。

透
過
公
共

政
策
的
討
論
，
建
立
起
穩
固
的
公
共
領
域
，
促
使
公
民
平
等
的
對
話
，
在
相
互
理
解
與
共
同
意
志
的
形

成
上
，
可
形
成
以
公
民
身
分
為
取
向
的
公
民
情
誼

。

公
共
討
論
也
可
以
將
民
眾
的
私
利
取
向
，
轉
換
成

公
共
利
益
的
取
向
，
發
展
出
社
會
的
共
善
基
礎

。

從
積
極
面
來
說
，
健
全
的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與
民
主
體

制
的
運
作
是
互
為
表
裡
的
。
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建
立
的
基
礎
，
必
須
保
障
每

一
位
公
民
有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的
知
識
、
經
濟
與
社
會

能
力
，
所
以
民
眾
在
物
質
上
基
本
的
生
存
條
件
要
得
到
完
整
保
障
;
一
個
維
繫
公
民
有
尊
嚴
生
活
條
件
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必
須
要
建
立
起
來
，
確
保
民
眾
在
基
本
生
活
、
醫
療
照
顧
及
工
作
上
的
安
定

。

在
這

樣
的
穩
定
生
活
條
件
下
，
民
眾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的
經
濟
條
件
門
檻
很
低
，
被
排
除
在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之

檢
視
公
民
社
會
的
觀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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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的
民
眾
將
會
逐
漸
減
少
。
此
外
，
公
民
的
教
育
權
也
必
須
被
當
成

一
個
基
本
的
權
利
，
教
育
是
讓
民

眾
成
為
公
共
事
務
知
能
的
公
民
，
能
夠
在
平
衡
、
公
開
且
充
分
資
訊
的
情
況
下
，
進
行
公
共
討
論
。

所
謂
的
公
共
討
論
，
我
們
是
依
據
審
議
民
主
理
論
的
原
則
。
民
眾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必
須
要
在
下
述

條
件
下
進
行
，
包
括
:
管
道
開
放
;
提
供
透
明
、
平
衡
及
公
民
可
暸
解
的
資
訊
;
討
論
程
序
是
參
與
者

共
同
接
受
的
;
參
與
討
論
者
經
合
理
程
序
有
權
利
改
變
議
程
或
議
題
;
參
與
者
處
於
平
等
地
位
等
。
這

樣
的
公
共
討
論
，
是
由
參
與
的
公
民
為
主
體
，
參
與
者
不
會
因
為
階
級
、
知
識
能
力
、
性
別
、
族
群
等

社
會
位
置
，
而
有
不
同
的
發
言
權
或
是
參
與
權
，
血
二
般
由
專
家
或
是
政
治
菁
英
掌
握
所
有
問
題
與
發

言
的
公
共
政
策
討
論
不
同
。

「
由
下
往
上
」
建
立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
對
於
重
大
的
公
共
政
策
與
公
共
爭
議
，
政
府
部
門
應
該
根
據
相
關
法
律
(
行
政
程
序
法
或
公
民
投

票
法
)
，
主
動
提
供
民
眾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的
機
會
，
如
此
不
但
能
夠
增
加
政
策
決
策
的
正
當
性
、
政
策
決

策
資
訊
的
完
備
性
，
也
可
以
促
進
民
主
體
制
更
深
刻
的
發
展
。
此
外
，
公
共
討
論
的
機
會
不
應
該
只
是

由
政
府
提
供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由
公
民
自
己
來
發
動
，
因
此
「
由
下
往
上
」
建
立
公
民
公
共
討
論
論
壇
網



絡
相
當
重
要
。

而
組
織
性
較
低
，
但
可
及
性
較
高
的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的
發
展
，
是
降
低
民
眾
參
與
機
會

與
參
與
管
道
不
平
等
的

一
個
有
效
的
方
法

。

公
民
團
體
應
該
從
鄉
鎮
社
區
為
基
礎
，
建
立
起
公
共
討
論

論
壇
，
並
旦
發
展
出
橫
向
的
組
織
網
絡
，
目
前
美
國
一
些
非
營
利
組
織
就
在
進
行
這
樣
的
工
作

。

在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中
的
圓
桌
論
壇
中
，
可
以
討
論
地
方
上
所
關
注
的
議
題
，
也
可
以
透
過
網
絡
的

動
員
，
主
動
針
對
全
國
性
的
議
題
(
例
如
兩
岸
政
策
、
教
育
改
革
政
策
、
能
源
政
策
等

)
進
行
討
論
，

這
些
討
論
結
果
必
須
要
具
體
說
明
意
見
形
成
的
理
由
，
以
及
意
見
是
屬
於
共
識
意
見
、
多
數
或
少
數
意

見
，
以
提
供
給
政
府
部
門
參
考

。

如
果
每
個
社
區
經
過
自
由
組
織
後
設
立
公
共
論
壇
，

一
個
鄉
鎮
市
有

三
十
個
以
上
的
社
區
論
壇
，
全
國
就
有

一
萬
個
以
上
的
公
民
論
壇
;
這
些
論
壇
有
平
等
且
真
有
品
質
的

討
論
結
果
，
對
於
公
共
政
策
必
然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;
每
個
公
民
論
壇
沒
有
從
屬
關
係
'
只
有
合
作
關

係
，
都
能
夠
發
動
全
圓
性
公
共
討
論
的
議
題
，
經
由
合
理
的
程
序
成
為
所
有
論
壇
討
論
的
議
題
，
這
將

表
現
出
公
民
社
會
強
大
的
力
量

。

這
種
透
過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，
動
員
的
公
民
在
同

一
天
進
行
公
共
討
論
，
也
就
是
美
國
史
丹
福
大
學

審
議
民
主
與
公
共
討
論
的
學
者
出
各
住
口
所
主
張
國
家
公
共
討
論
日
核
心
的
內
容

。

當
這
樣
的
公
共
討
論

網
絡
建
立
起
來
後
，

一
般
民
眾
除
了
能
夠
取
得
討
論
議
程
設
定
的
主
導
權
外
，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的
管
道

也
更
加
開
放
，
使
得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的
基
礎
更
加
穩
固

。

檢
視
公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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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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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「
由
下
往
上
」
建
立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的
過
程
中
，
應
該
避
免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受
到
政
黨
、
媒
體

與
其
他
優
勢
團
體
的
操
弄
，
建
立
豐
富
且
多
元
的
管
道
讓
公
民
參
與
公
共
討
論
;
即
便
是
其
中

一
個
管

道
被
政
治
菁
英
或
是
政
黨
操
作
，
仍
然
有
其
他
其
公
民
自
主
性
的
管
道
發
展
公
民
社
會

。

此
外
，
對
於
現
代
社
會
公
共
討
論
的
主
要
場
域

|
|

媒
體
，
則
必
須
要
提
供
不
同

立
場
的
個
人
與

團
體
對
等
而
平
衡
的
資
訊
報
導
，
如
果
媒
體
有
偏
頗
的
立
場
與
作
為
，
將
會
妨
礙
公
共
討
論
的
可
能

性
。

其
次
，

一
般
社
會
主
導
公
共
討
論
的
優
勢
者
，
如
政
黨
、
學
者
、
政
治
菁
英
、
叩
應
節
目
的
固
定

來
賓
，
對
於
意
見
的
壟
斷
、
強
力
宣
達
自
己
立
場
，
及
扭
曲
平
等
開
放
公
共
討
論
的
作
為
，
應
自
我
節

制
。

以
鞏
固
自
己
群
體
各
種
不
同
利
益
或
是
促
銷
既
定
見
解
為
出
發
點
的
討
論
，
對
於
建
立

一
種
說

理
、
相
互
尊
重
且
發
展
出
共
善
的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是
沒
有
幫
助
的

。

在
台
灣
公
共
討
論
文
化
傳
統
欠
缺
、
公
民
意
識
不
夠
成
熟
的
情
況
下
，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的
建

立
，

將
增
加
民
眾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的
機
會

。

許
多
人
或
不
會
期
待
對
於
公
共
領
域
的
發
展

有
明
顯
的
成
果
，

但
是
，
要
促
進
公
民
文
化
發
展
、
公
民
參
與
的
能
力
與
動
機
、
公
民
的
政
治
知
能
，
進
而
建
立
紮
實
的

公
民
社
會
、
促
進
民
主
制
度
的
發
展
，
其
體
的
實
踐
可
能
是
最
好
的
方
法

。

從
許
多
國
家
的
經
驗
顯

示
，
在
符
合
平
等
與
知
情
程
序
下
的
公
共
討
論
，
若
參
與
程
度
愈
高
，
愈
有
助
於
公
民
能
力
、
共

善
態

度
的
提
升
。

公
共
討
論
的
參
與
與
公
民
社
會
的
建
立
是

一
個
相
互
加
強
的
良
性
循
環
過
程
，
所
以
說
，



議題m

建
立
起
廣
泛
的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，
是
有
助
於
克
服
已
經
存
在
的
公
民
社
會
發
展
的
負
面
因
素
，
發
展
出

一
個
公
共
利
益
取
向
的
公
民
社
會

。

公
民
團
體
展
現
公
民
社
會
自
主
性

公
民
社
會
建

立
的
另
外

一
個
面
向
，
就
是
公
民
團
體
的
成
立

。

在
台
灣
民
主
化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有

一
些
公
民
團
體
積
極
投
入
民
主
體
制
的
改
造
、
弱
勢
群
體
權
益
的
爭
取
，
對
於
台
灣
的
政
治
發
展
和
社

會
正
義
的
伸
張
，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角
色

。

目
前
台
灣
現
在
已
經
有
超
過

一
萬
八
千
個
志
願
性
團
體
，
根

據
蕭
新
煌
教
授
對
於
台
北
都
會
區
兩
百
多
個
公
民
團
體
的
調
查
研
究
，
顯

示
受
到
家
族
或
是
企
業
控
制

組
織
運
作
的
比
例
很
低
，
有

一
半
以
上
的
團
體
是
投
入
弱
勢
族
群
照
顧
、
監
督
政
府
政
策
或
推
動
公
益

事
務
有
關
的
工
作
，
雖
然
這
些
團
體
的
成
員
是
以
中
上
階
層
為
主
，
不
過
團
體
運
作
的
目
標
與
自
己
群

體
利
益
無
關
，
表
現
出
明
顯
的
公
益
取
向

。

這
樣
的
研
究
結
果
，
一
定
程
度
顯
示
本
地
的
公
民
團
體
已
超
脫
出
以
血
緣
、
地
緣
或
小
團
體
利
益

取
向
的
私
性
社
會
之
特
徵

。

不
過
這
些
團
體
主
要
還
是
透
過
魅
力
式
的
領
導
運
作
，
領
導
者
的
地
位
經

常
被
神
聖
化
，
成

為
一
人
主
導
的
團
體
;
團
體
成

員
則
只
是
操
作
被
指
派
的
工
作
或
是
提
供

一
些
捐

檢
視
公
民
社
會
的
觀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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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，
並
沒
有
機
會
主
動
的
參
與
團
體
的
決
策
運
作
等
;
這
些
公
民
團
體
的
參
與
，
對
於
公
民
意
識
、
公

共
討
論
的
意
願
與
公
共
事
物
參
與
能
力
的
提
升
是
有
限
的
。
此
外
，
許
多
以
慈
善
事
業
或
社
會
公
益
為

主
的
重
要
志
願
性
團
體
，
明
顯
的
將
政
治
面
向
的
公
共
參
與
排
除
在
外
;
這
樣
的
公
民
團
體
，
無
法
成

為
公
共
事
務
討
論
的
平
台
，
也
無
法
透
過
公
共
討
論
建
立
共
善
基
礎
與
公
民
意
識

。

台
灣
社
會
要
建
立

起
一
個
穩
固
的
公
民
社
會
，
志
願
性
團
體
的
規
模
與
數
量
要
繼
續
增
加
，
組
織
成
員
被
動
運
作
參
與
模

式
及

一
人
領
導
的
運
作
原
則
要
大
幅
的
改
變

。

我
們
從
韓
國
的
經
驗
發
現
，
公
民
團
體
是
自
發
性
的
建

立
，
這
些
團
體
不
但
受
到

一
般
民
眾
的
信

任
，
也
得
到
民
眾
穩
定
的
經
濟
支
持
，
其
運
作
是
以
公
共
利
益
為
導
向
，
保
持
高
度
的
獨
立
性
，
並
不

受
到
政
府
或
是
企
業
集
團
的
影
響

。

韓
國
重
要
的
公
民
團
體
，
譬
如
參
與
式
民
主
人
民
團
結
組
織

(
可
∞
司
已
)
、
醫
療
人
權
醫
事
專
業
團
體
聯
合
會
，
都
是
由
公
民
會
員
繳
交
會
費
以
維
持
組
織
的
運
作
，

在
財
務
上
獨
立
自
主
。
它
們
利
用
民
眾
持
續
贊
助
的
經
費
，
聘
用
專
職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對
於
重
要
的
政

策
議
題
進
行
持
續
的
研
究
，
也
要
求
對
於
這
些
爭
議
性
的
政
策
進
行
辯
論
，
或
是
提
出
維
護
民
眾
利
益

的
改
革
方
案

。

同
時
，
這
些
公
民
團
體
也
積
極
的
監
督
政
府
行
政
官
員
、
法
官
、
檢
察
官
、
國
會
議
員

等
政
治
菁
英
的
作
為
，
定
期
的
對
社
會
大
眾
提
出
監
督
報
告
，
持
續
的
展
現
出
公
民
社
會
對
政
府
部
門

的
制
衡
力
量
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有
組
織
的
公
民
團
體
是
維
持
公
民
社
會
自
主
性
的
重
要
基
礎

。



公
民
社
會
可
以
將
組
織
性
比
較
低
而
可
及
性
高
的
公
共
討
論
領
域
，
與
有
組
織
的
公
民
團
體
結
合

起
來
，
成
為
發
展
的
基
本
結
構

。

公
民
團
體
在
公
共
討
論
網
絡
的
建
立
，
可
以
扮
演
推
動
者
的
角
色
，

透
過
組
織
的
力
量
在
各
個
地
方
，
發
展
公
民
論
壇
，
並
協
助
公
民
論
壇
的
橫
向
結
合

。

而
藉
由
公
共
討

論
領
域
的
參
與
，
也
可
以
成
為
引
借
民
眾
參
與
公
民
團
體
的
管
道
，
擴
大
公
民
組
織
的
數
量
及
規
模
，

以
及
組
織
參
與
的
能
力
。
其
次
，
公
民
團
體
透
過
組
織
資
源
的
動
昌
(
'
可
以
提
供
公
共
討
論
平
衡
且
充

分
的
資
訊
，
進
行
有
品
質
的
公
共
討
論

。

同
時
，
透
過
公
民
團
體
對
於
政
府
部
門
及
媒
體
的
監
督
，
可

以
避
免
公
共
討
論
被
扭
曲
或
操
弄
，
也
可
以
爭
取
具
有
爭
議
政
策
開
放
公
共
討
論
的
機
會

。

機
說
公
民
社
會
的
觀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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